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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環境合計33.5萬噸項目更新進展 

 

本公告由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上實環境」或「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集

團」），一家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環境水務公

司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業務發展。  

 

本集團今天欣然宣佈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黑龍江省、山東省及廣

西壯族自治區，共計 6 個項目更新進展。其中，新增 7.5 萬噸污水處理項目，6 萬噸污水處理項

目簽署提價、擴建協議，20 萬噸污水處理項目進入商業運營。 

 

新獲 7.5 萬噸污水處理項目 

上實環境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南方水務有限公司，與前衛環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組成聯合經營體，

獲得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臨時污水處理項目（「林茂項目」），負責項目的設計、建造、營運

及保養。林茂項目最大污水處理規模為2萬噸/日，出水標準執行地方標準。 

 

上實環境間接持有55%的附屬公司上實環境控股（北海）有限公司，與北海市新元投資開發有

限公司簽署北海經開區污水處理廠一期委託運營項目的協議（「北海項目」）。北海項目規模

為4.5萬噸/日，出水執行類Ⅳ類水標準。 



上實環境間接持有57.9687%的附屬公司龍江環保治水有限公司，與巴彥縣水務局簽署巴彥縣興

隆鎮污水處理廠二期委託運營項目（「巴彥二期項目」）的協議。巴彥二期項目規模為1萬噸/

日，出水執行一級A標準。 

 

20萬噸污水處理項目進入商業運營 

牡丹江市城市污水處理廠（「牡丹江項目」）提標完成進入商業運營，出水執行一級A標準。牡

丹江項目共包括兩個項目，分別為牡丹江城市污水處理廠項目及牡丹江污水處理廠二期工程項

目，設計規模均為10萬噸/日。 

 

6 萬噸項目簽署提價和擴建協議 

上實環境間接持有 57.9687%的附屬公司鶴崗龍江環保水務有限責任公司，與鶴崗市城市管理

綜合執法局簽署鶴崗西區污水廠擴建二期工程項目（「西區擴建二期項目」）協議，西區擴建

二期項目設計處理規模為 3 萬噸/日，出水執行一級 A 標準。 

 

上實環境間接持有 98.76%的附屬公司上實聯合（棗莊）污水處理有限公司，與棗莊市嶧城區

城鄉水務局簽訂棗莊市嶧城區污水處理廠擴建工程一期項目（「嶧城項目」）的提價補充協

議，協議約定調價追溯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嶧城項目設計處理規模為 3 萬噸/日，出水執

行一級 A 標準。 

 

上述項目預計將為本集團的業績作出積極的貢獻。 

 

有關投資者關係的查詢，請聯繫 ir@siicenv.com。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陽建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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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2023年7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長為周軍先生；執行董事為陽建偉先生、朱大治先生、徐曉冰先生、

黃漢光先生及楊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木光先生、安紅軍先生及鍾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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